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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级 惩 教 助 理  

有 意 义 的 职 业  

惩 教 署 的 工 作 对 社 会 极 有 意 义 。 我 们 担 当 既 惩 亦 教 的 

角 色 ， 确 保 羁 留 人 士 获 得 善 待 ， 努 力 面 对 人 生 ， 使 社 会 
保 持 安 稳 。 此 外 ， 本 署 积 极 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适 时 和 全 面 
性 的 康 复 计 划 ， 促 使 他 们 改 过 自 新 ， 重 建 新 生 。  

 

薪 酬  

纪 律 人 员 (员 佐 级) 第 3 点 (HK$24,070) 至 纪 律 人 员 (员 佐 级) 第 

16 点 (HK$36,270) (注 ( a ) ) 。  

 

入 职 条 件  

申 请 人 的 起 薪 点 须 视 乎 学 历 而 定 。 

( A )  学 历 要 求 ( 注 ( b ) )  起 薪 点 

DS(R) 

(I) 持 有 由 香 港 护 士 管 理 局 所 颁 发 的 登 记 证 明
书 ( 第 一 部 ) ( 或 注 册 证 明 书 ( 第 一 部 ) ) 及 有 效
的 执 业 证 明 书 ； 或  

6 

(HK$26,575) 

(II) ( i ) 在 香 港 中 学 文 凭 考 试 五 科 考 获 第 2 级 或 同
等 ( 注 ( c ) ) 或 以 上 成 绩 ( 注 ( d ) ) ， 或 具 备 同 等 学
历 ； 或  

( i i ) 在 香 港 中 学 会 考 五 科 考 获 第 2 级 ( 注 ( e ) )

／ E 级 或 以 上 成 绩 ( 注 ( d ) ) ，或 具 备 同 等 学 历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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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25,470) 

(III) ( i ) 在 香 港 中 学 文 凭 考 试 三 科 考 获 第 2 级 或 同
等 ( 注 ( c ) ) 或 以 上 成 绩 ( 注 ( d ) ) ， 或 具 备 同 等 学
历 ； 或  

( i i ) 在 香 港 中 学 会 考 三 科 考 获 第 2 级 ( 注 ( e ) )

／ E 级 或 以 上 成 绩 ( 注 ( d ) ) ，或 具 备 同 等 学 历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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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24,765) 

(IV) 中 五 学 业 ， 或 具 备 同 等 学 历 ； 及  

 

3 

(HK$24,070) 

 

( B )  符 合 语 文 能 力 要 求 ， 即 在 香 港 中 学 文 凭 考 试 或 香 港 中
学 会 考 中 国 语 文 科 和 英 国 语 文 科 考 获 第 2 级 ( 注 ( e ) ) 或
以 上 成 绩 ， 或 具 备 同 等 成 绩 ； 或 在 二 级 惩 教 助 理 中 / 英
文 笔 试 中 取 得 及 格 成 绩 ， 并 能 操 流 利 粤 语 及 英 语 ； 及  

 

(C) 体 能 测 验  

通 过 体 能 测 验 （ 详 情 可 参 阅 注 ( f ) 及 浏 览 本 署 网 页 「 遴
选 程 序 」 所 列 的 数 据 ）； 及  

 

(D)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国 安 法 》测 试  

在《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 ( 注 ( g ) ) 。  

 



(06/2026) 

 

 

 

 
注：  
(a) 视乎学历，入职薪酬分别为纪律人员(员佐级)薪级表第3点(每月港币24,070元)、第4点(每

月港币24,765元)、第5点(每月港币25,470元)或第6点(每月港币26,575元)。 
(b) 申请人必须于面试当日已经取得有关学历资格。 
(c) 政府在聘任公务员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应用学习科目(最多计算两科)「达标并表现优

异」成绩，以及其他语言科目C级成绩，会被视为相等于新高中科目第3级成绩；香港
中学文凭考试应用学习科目(最多计算两科)「达标」成绩，以及其他语言科目E级成绩，
会被视为相等于新高中科目第2级成绩。 

(d) 有关科目可包括中国语文科及英国语文科。 
(e) 政府在聘任公务员时，二零零七年前的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课程乙) 

C级及E级成绩，在行政上会分别被视为等同二零零七年或之后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
科和英国语文科第3级和第2级成绩。 

(f) 申请人可参阅惩教署网页(http://www.csd.gov.hk)。只有通过所有测试及面试的申请人才
会获考虑聘任。 

(g) 政府会测试所有应征公务员职位人士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知识。在《基本法
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是所有公务员职位的入职条件。申请人必须在《基本
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中取得及格成绩方会获考虑聘用。如申请人在申请公务员职位时
仍未曾参加相关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或未曾在相关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
测试考获及格成绩，仍可作出申请。他们会被安排在招聘过程中参加相关《基本法及香
港国安法》测试。 

职 责  

监 督 在 囚 人 士 、教 导 所 ／ 更 生 中 心 ／ 劳 教 中 心 的 青 少 年

罪 犯 及 戒 毒 所 的 戒 毒 者 ； 以 及 执 行 其 他 获 指 派 的 工 作 。  

 

( 注 ： 须 受 《 监 狱 条 例 》 规 管 、 须 穿 着 制 服 及 轮 班 工 作 ，

或 须 从 事 医 院 护 理 工 作 ； 以 及 入 住 部 门 宿 舍 。 )   

训 练  

新 聘 用 的 二 级 惩 教 助 理 ， 均 须 在 香 港 惩 教 学 院 接 受 为 

期 共 二 十 三 星 期 的 训 练 ， 包 括 在 各 类 惩 教 院 所 实 习 。  

晋 升 机 会  

二 级 惩 教 助 理 可 晋 升 为 一 级 惩 教 助 理 ，或 经 内 部 潜 质 人

员 晋 升 计 划 转 职 为 惩 教 主 任 。  

福 利  

二 级 惩 教 助 理 可 享 有 多 项 福 利 ， 包 括 有 薪 假 期 、 医 疗 与

牙 科 诊 疗 及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 可 获 得 房 屋 资 助 。 又 可 成 为

职 员 会 所 会 员 ， 享 用 各 项 设 施 ， 包 括 游 泳 池 、 网 球 场 、

儿 童 游 乐 场 、 餐 厅 、 酒 吧 等 。 惩 教 署 设 有 福 利 基 金 ， 用

以 帮 助 职 员 及 其 家 人 。 此 外 ， 各 惩 教 院 所 均 设 有 康 乐  

室 ， 供 职 员 使 用 。  

 

 

http://www.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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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考 方 法  

二 级 惩 教 助 理 的 招 聘 广 告 已 刊 登 于 惩 教 署 的 网 页

( h t t p s : / / w w w . c s d . g o v . h k / t c _ c h i / r e c r u i t / r e c r u i t _ v a c a n c y

/ o t h e r _ c a r _ v a c . h t m l ) 及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的 网 页

( h t t p s : / / w w w . c s b . g o v . h k ) 。 有 兴 趣 的 人 士 如 符 合 该 职 位

的 入 职 条 件 ， 申 请 人 必 须 透 过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的 G. F .  3 4 0

网 上 申 请 系 统 ( h t t p s : / / w w w . c s b . g o v . h k ) 作 网 上 申 请 。 申

请 人 于 获 聘 时 必 须 已 成 为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永 久 性 居 民 。  

 

 

 

作 为 提 供 平 等 就 业 机 会 的 雇 主 ， 政 府 致 力 消 除 在 就 业 方 面

的 歧 视 。 所 有 符 合 基 本 入 职 条 件 的 人 士 ， 不 论 其 残 疾 、 性

别 、 婚 姻 状 况 、 怀 孕 、 年 龄 、 家 庭 岗 位 、 性 倾 向 和 种 族 ，

均 可 申 请 本 栏 内 的 职 位 。  

 

https://www.csd.gov.hk/tc_chi/recruit/recruit_vacancy/other_car_v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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